
尘封下的真相:解读蒋介石亲自

修改的一组对日议和文件

王建朗

� �

� � 内容提要 � 研究战时中日秘密接触的学者,常常苦于中方最高决策层

核心资料的欠缺。1940夏的� 张季鸾活动 虽胎死腹中, 但为此而准备的若

干文件却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。它是我们迄今所能见到的能够反映国民政

府最高决策者蒋介石真实想法的最为系统的文件。由此,我们可以大致了解

到蒋介石对于中日议和的基本立场。对于关内地区,蒋坚持日本应干净彻底

地撤军,恢复七七事变前的状态, 有时则更进一步,要求日军全部退到长城以

北,废除战前根据不平等条约所获得的在关内若干地点的驻军权、领事裁判

权、内河航行权等特权。对于东北地区, 蒋表现出较大的妥协性, 未能将同是

由日本侵略造成的东北问题与关内地区同等看待, 而准备以特殊方法来处

理,其方案颇多不切实际。但是, 从整体构想来看, 蒋对东北问题的处理, 似

不可以� 出卖 东北而名之。蒋的指导思想是尽量拖延时日,以等国际局势发

生有利于中国的变化。

关键词 � 中日关系 � 抗日战争 � 战时中日议和 � 蒋介石 � 张季鸾

关于战时中日之间的秘密接触, 相关的研究并不能算少。但

由于研究者所力不能及的史料方面的条件限制, 人们所依据的主

要资料大多是日方的文件和回忆录。而当事的另一方即国民政府

方面,所披露的文件极为有限。长期以来,研究者所能引用的中方

资料只是一些较低级别的牵线搭桥者的回忆录, 而这些回忆录还

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写成的,因此,回忆者当时所能了解的真相

的程度及日后回忆时的准确度都影响到研究者的使用。一些重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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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件的来龙去脉,至今尚有若干不明之处,而对于国民政府最高决

策圈内人士的真实想法, 人们所知则甚少。∀

我们现在大致已比较清楚, 在抗战前期多种路线的中日秘密

接触中,有一些活动蒋介石是确实不知情的, 有一些蒋则通过特情

渠道获知了消息,还有一些则由当事人直接向蒋做过汇报, 情况各

不相同。说蒋对中日之间的接触都了如指掌,并在幕后操控,未免

有些言过其实, 说蒋对这些活动毫不知情, 完全是手下人越权操

作,又不免显得对蒋过于维护。因此,必须对不同的个案作不同的

分析。但以往的研究有一个共同的缺憾,即无论蒋对某一接触是

默许还是斥责, 我们都没有发现蒋介石本人对和谈条件系统地表

示过意见。# 因此, 对于蒋心目中的和谈条件, 人们无法确切得

知,而只能根据片言只语来推断, 见仁见智,莫衷一是。现存于台

湾� 国史馆 中蒋介石特交档案中的一组记录, 却给我们留下了难

得的珍贵资料, 使我们得以一窥蒋介石对和谈条件的真实想法。

本文试图对这些文件作一粗略的解读。

一

蒋介石亲自审核过的这一对日议和条件, 是张群、陈布雷、张

!2!

∃抗日战争研究% 2004 年第 2 期

∀

# 南京失陷前后发生的� 陶德曼调停 是个例外。这是抗战时期惟一的一次由外国出

面进行的斡旋活动,蒋介石且曾亲自会见过陶德曼。但这次调停,实际上是由陶德

曼转述日方的条件。蒋介石所表示的中方立场只是原则性的,如恢复卢沟桥事变

前的状态、华北的主权与完整不受侵犯等,并未提出具体对案。

杨奎松:∃蒋介石抗日态度之研究 & & & 以抗战前期中日秘密交涉为例% (∃抗日战争

研究% , 2000年第 4期)首次利用台湾 国史馆 藏蒋中正档案,揭开了蒙在国民政

府身上的黑纱,开了大陆学者利用蒋档来从事这一研究的头。笔者去年曾有一短

暂的机会接触蒋档,深感如能对蒋档深加发掘,一定能对战时中日关系的研究取得

突破性的进展。



季鸾等在 1940年 8月间为张季鸾赴港与日方接触所准备的。然

而,有关战时中日秘密接触的各种回忆和研究很少提到这一事情。

大陆出版的黄友岚著∃抗日战争时期的和平运动%(解放军出版社,

1988年版)至今仍是惟一的关于战时中日接触的专著, 并未提到

这一活动。在台湾出版的日本学者藤井志津枝著∃诱和 & & & 日本

对华谍报工作%(台北文英堂, 1998年版)也未提及此事。日文著

作中,迄今对�和平工作 研究最为权威的户部良一著∃和平探索者
& & & 中国事变和平工作的群像%(论创社, 1991年版)及刘杰著∃日

中战争中的外交%(吉川弘文馆, 1995年版)也均未涉及此事。为

人们所广泛引用的∃今井武夫回忆录%对这一活动也毫无记载。可

以说,这一�张季鸾工作 实乃不见于史书。然而, 这一活动又确确

实实地存在于档案记载之中, 未为人们所发掘。前引杨奎松文当

是第一个依据蒋档将这一活动公之于世的。当然,由于档案资料

记载的有限性, 有关张季鸾活动的前前后后尚有许多不明之处, 仍

有待进一步的研究。

张季鸾,著名报人和政论家,时任∃大公报%总编辑, 国民参政

会参政员。他早年在日本留学时参加同盟会,曾任留学生办∃夏

声%杂志主编。民初十余年间, 他曾主持过多家报纸,最终在主持

∃大公报%后将自己的新闻事业推向了顶峰。∃大公报%以�四不主

义 即�不党、不卖、不私、不盲 为独立办报的指针,对政府有批评,

有建议,但言辞又比较和缓。张季鸾因此被蒋介石尊为� 诤友 。
抗战爆发后,张季鸾日益为蒋介石所倚重。蒋介石经常将其请到

官邸,边吃边谈。张回去后再将有关信息及政见写进文章, 以影响

舆论。如此, ∃大公报%的影响也与日俱增。

依据笔者目前所阅读的蒋介石档案, 虽然不能完整地勾画出

张季鸾活动的全貌,甚至不能排出每次方案讨论与修改的准确日

程,但读完相关卷宗,蒋介石在对日议和问题上犹豫不定的矛盾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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态却是跃然纸上,给人以深刻印象。

1940年夏,无论对中国还是对日本来说, 都是一个相当紧要

的关头。对中国而言,由于印支通道和滇缅路的陆续关闭, 中国获

取国际援助的主要通道被切断, 中国抗战处于困难时期。在日本

方面,它利用法国在欧洲败降和英国战事吃紧之机,逼迫他们关闭

对华交通线,并提出了允许日军进驻印支北部的要求。日本的这

些举动开始显示出南进的意图。在这一背景下,议和问题的提出,

显然具有更大的敏感性。

7、8月间,日方通过各种渠道向重庆中枢传来愿意撤兵议和

的信息,其中尤以和知鹰二通过希腊某商人转来的条件最为宽松,

蒋介石称之为�乞和 。∀ 对于日方何以一再提出要价较低的议和

条件, 蒋介石判断,日本人此时已决心南进, 因此想尽快解决中国

问题,故而将议和条件大大降低。这一认识使蒋终于动了不妨利

用这一时机来一试和议的念头。8月 3 日, 蒋在与张季鸾谈话时

说道,和知托希腊商人上书,表示诚心和敬意, �而其内容, 无异乞

和,为从来所未有,乃知敌求和之急, 盖迫不及待也。我今趁敌南

进野心猖狂之时, 如谋于我有利条件之下与之媾和, 可乎? # 蒋

的这一席话,显示了他有意抓住日方为了南进而急于议和的心理

来谋取对中方有利的和局的意向,实际上也为下属的方案策划活

动开了绿灯。8月 9日, 蒋再次研究了和知的转来的条件, 认为

�敌寇求和益急,而其方法乃愈益幼稚 。∋

但蒋介石又心存犹豫,他对是否应抓住这一机会向日方作出

回应,以免错失议和良机,显得没有把握。他担心这是日本人设置

!4!

∃抗日战争研究% 2004 年第 2 期

∀

#

∋ ∃困勉记初稿%卷 61, 1939年 8月 9日条。

∃困勉记初稿%卷 61, 1939年 8月 3日条,台湾� 国史馆 藏蒋中正档案。

遗憾的是,笔者尚未看到这一被蒋介石称为� 乞和 的文件。



的圈套。此时, 通过胡鄂公、何世祯、张治平等各种渠道传来的日

方议和意向也纷纷上报到蒋介石这里, 但蒋觉得: �彼之求和乃是

欺诱行动,益令人可恨,应一概严拒之。 ∀ 8月 13日, 蒋介石发表

∃�八一三 三周年告沦陷区民众书%,公示了对解决中日问题的立

场: �在敌人没有完全退出我们国境, 我们同胞一天没有得到解放

以前, 就是中正一天没有尽到责任。所以, 全国同胞, 尤其是上海

以及各地沦陷区同胞的痛苦, 中正决不敢有一时一刻的忘怀,亦不

敢诿卸职责,而不鞠躬尽瘁 , �我们中华民国的版图,决不会放弃

寸地尺土的。 # 次日,蒋自记曰: � 昨日八一三告书发表, 与敌当

头一棒,使彼等之认识或能更进一步。否则, 彼不醒悟,常来尝试,

我若一时中其诱计, 则太危矣。 ∋ 8月 15日,蒋又在日记中写道:

�敌阀此次用尽千方百计, 作求和攻势, 其摇尾乞怜之态,可谓极

矣。余于(八一三)纪念日告民众书,仍以光明正大态度,痛斥敌军

之凶暴残忍,激发同胞敌忾之精神,此为对敌之当头棒喝, 冀其有

所觉悟也。 ∗ 从蒋介石这一系列的讲话和日记来看, 他在 8月中

旬对议和之事在公开场合自是表现出义正辞严的态度,在私下场

合及日记中也表现出相当的谨慎。

但是, 蒋介石心中仍不能断绝万一或可与日议和的意念。8

月下旬,蒋对议和的态度又转趋积极。张群、陈布雷、张季鸾在蒋

的授意之下,开始起草有关议和的若干文件。蒋此时对议和之事

似乎又充满自信,并不担心为日本所乘。8月 27日, 蒋在与张季

!5!

尘封下的真相:解读蒋介石亲自修改的一组对日议和文件

∀
#

∋

∗ 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、秦孝仪主编:∃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%卷
四,下册,台北 1978年版,第 567页。

∃困勉记初稿%卷 61, 1939年 8月 14日条。

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、秦孝仪主编:∃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%第

31卷,台北 1984年版,第 200页。

∃困勉记初稿%卷 61, 1939年 8月 13日条。



鸾谈论正在拟议中的议和文件时指出三点: 甲, 以基本条件为标

准;乙,以不失时机为要旨; 丙, 以期待国际为下策。所谓基本条

件,即幕僚们在文件中所拟定的基本条件。蒋在谈话中强调了三

个要点:甲:打破敌国侵略灭华政策; 乙: 消灭敌人优越奴华心理;

丙:恢复中国独立自由地位。这可视为蒋对于基本条件的原则概

括。�以不失时机为要旨 则表明,蒋期望能利用目前日本急于求

和心理,立即展开有关行动,不要错失难得的良机。至于过去所一

直奉行的期待国际形势发生有利于中国的变化的政策,蒋以下策

而视之,表明它在此时已不占重要地位。所谓期待国际,实质是期

待英美,鉴于欧洲战场上英法的失利,而英国在远东竟在日本的压

力下关闭滇缅路,蒋对国际援助的期待自是大打折扣。故而蒋认

为坐等国际变化为下策, 不如现在就采取行动,与日本达成解决办

法。

蒋何以在此时又不担心会中日本圈套呢? 他的信心乃基于此

时他对日本意图的判断。他认为�敌有求于我,国际上、地理上、经

济上、军事上皆非与我合作不可。敌又有惧于我, 我有领袖权威,

革命精神,三民主义 。明眼人不难看出,所谓有求有惧,有惧者不

免有些牵强和自壮声势, 而有求者则是蒋的实质性考虑。他认为,

日本要南进,必须要尽快解决中国问题, 必须在地理上、经济上和

军事上获得与中国的合作。与对我既有所求又有所惧的日本比较

起来,蒋认为,中国没有什么可畏惧的, �我则有实力可恃, 不患其

违约;有根据地存在,不患其和而又决裂 。他不怕与日本谈,也不

怕日本谈妥后又变卦。蒋并嘱咐张季鸾在与日方交涉时, �应持坚

决态度,不可稍有迁就 。∀

然而,就在张季鸾 8月 31日赴港后不久,蒋又显得信心不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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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日,日本与汪精卫政权议定日汪基本关系条约, 日方并借此大为

宣传,称该条约签字之时,即为承认汪政府之时。蒋介石揣测日本

此举的用意是�借此以胁诱我与之言和也 ,并称�敌时时以日满支

名词为对象,如何可望其彻悟与和乎? 呜呼! 我国伤亡如此重大,

亦如何而可轻易议和 ,对议和之事又显得非常悲观。∀

蒋介石这种游移不定的态度似乎从某种程度上暗示了张季鸾

活动的命运。张在香港多日, 并未能与日本方面接上关系, 而他为

引起日本人的重视, 竟不惜泄露天机,自曝曾多次蒙委座召见。蒋

通过特务情报获知张在港的如此活动, 颇感不快, 急令将张召回重

庆。9月 22日,蒋与张谈曰: �倭寇军人之愚拙无方,比我国尤甚。

而其幼稚欺诈, 则非常情所能想象。若与理会,必受无妄之祸。 #

张季鸾活动由此便告夭折。

张季鸾活动虽说胎死腹中,未能与日方接上关系而正式出台,

但为张季鸾活动而准备的若干文件却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, 它是

我们迄今所能见到的能够反映国民政府最高决策者蒋介石的真实

想法的最为系统的文件, 对于我们认识和评判蒋介石的议和立场

无疑具有重要的参考作用。而张季鸾活动展开与否,对研判这些

文件其实是无关紧要的。

二

为张季鸾活动而准备的文件由∃处理敌我关系之基本纲领%、

∃中日两国恢复和平基本办法%、∃中日恢复和平协定要点%及∃对敌
策略的几个疑点%等草案及讨论稿组成。其中, ∃处理敌我关系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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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本纲领%(以下简称∃纲领%)是指导整个对日议和活动的一份基

本文件,议和的依据和基本条件皆源于此。∀

∃纲领%首先讨论了中国的建国原则,然后再根据这一原则来

讨论中日关系应如何处理。所谓建国原则, 实际上是对三民主义

进行抗日战争新形势下的新诠释, 即分别根据民族主义、民权主义

和民生主义的要义来讨论中国所面临的问题,确定基本原则。

关于民族主义, ∃纲领%提出两方面的要义: � 我国应外而与各
有约国家缔结平等互尊之关系,内而扶助边疆各少数民族之平等

政府 ,即对外争取与各国的平等地位, 对内奉行民族平等主义。

值得治史者注意的是,显然是针对蒙藏问题, ∃纲领%提出了一个中

国联邦的构想, 这一联邦的构想在以往的研究中甚少提及。∃纲
领%提出: �应对于外蒙政府开始交涉,对于西藏当局需密切接触,

期建成中蒙中藏之新团结, 而最后达到使外蒙古西藏以联邦之形

式,完全复归于中国统治之下。 # 尽管此时外蒙与西藏的地位其

实有着很大不同,但∃纲领%对此未细加区别, 也未对在中国联邦之

下外蒙与西藏地区享有多大的自治权加以讨论,因为, 蒙藏问题不

是∃纲领%所要讨论的重点。

蒙藏问题的提出,显然是用与�满洲国 问题作对比和区分的。
日本打着民族自决的旗号扶植成立了�满洲国 , 自是想步外蒙的

后尘, 使东北脱离于中国之外。对此,∃纲领%一方面表示, 将来要

使外蒙复归中国的统治之下, 另一方面, 更直接地指出, 东北问题

与蒙藏问题完全是两码事, �满洲伪国与蒙藏不同,其地本为普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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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省, 其人民最大多数, 本与各省人民完全属于同一之民族系统,

故其解决之方法应不同于外蒙西藏 。

遗憾的是, 尽管∃纲领%认为东北问题与蒙疆问题在根本上不

同,但面对日本多年的军事占领和一再把承认�满洲国 作为中日
议和的基本条件的现实,∃纲领%在对东北问题的具体处置上又表

现出很大的妥协性。∃纲领%提出,东北被日本侵占已久, 因此, 在

我国不能用兵力收回的过渡期间, � 应视为与外蒙西藏相类之悬
案 。这一类比,虽然加了时间上的限定,只适用于过渡期, 保留了

日后以武力收回的可能, 但它仍充分显示出重庆政府在东北问题

上的无奈和消极。外蒙的现状是众所周知的, 实际上的独立与中

国名义上的宗主权,将成为过渡期内重庆政府处理东北问题的模

式。

那么,如何从过渡期走向中国联邦呢? ∃纲领%提出了将日本

人和溥仪政府区别对待, 扶助溥仪政府摆脱日本控制的设想。∃纲
领%设计出一个分两步走的方案: �第一步使取得满洲内政自治之

政权,使该地汉满蒙人民先脱离被占领地人民之境遇, 第二步与溥

仪直接协商,先求得一过渡的解决办法。而最后与外蒙西藏同为

联邦之一,完全复归于中国。 ∃纲领%的这一设想在今人看来实在
有些匪夷所思, 无论是指望日本人能赋予伪满政权以实质性权力,

还是指望伪满政权能通过协商回归中国大家庭, 都充满了太多的

幻想成分。但在∃纲领%的起草者看来, 这或许是中日之间摆脱东

北问题之争的一个妙法。日本一直要求国民政府承认�满洲国 ,

而中国政情则不允许国民政府公开丢弃东北, 两者之间无法找到

调和点。这也是此前多次中日接触失败的主要因素之一。提出这

样一个强化溥仪政府而弱化日本统治的构想, 避免了中国承认满

洲国或日本退出东北这样肯定不能为双方国内舆论所接受的棘手

问题,而扶植东北各族人民自主自强,或许能为双方所接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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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实,恐怕连∃纲领%的起草者内心也明白, ∃纲领%所设想的这

一分两步走的计划是不可能实现的。提出这样的设想, 一是把难

题推给日本方面,你不是声称民族自决吗,你能让东北人民真的自

治吗? 当然,更重要的是,为自己寻找一个下台阶,将矛盾聚焦的

东北问题暂且回避, 而为讨论关内地区的停战议和问题铺平道路。

在民权主义部分, ∃纲领%指出: �根据民权主义,我国统治大权

寄托于国民代表大会,决不容受外力之干犯或限制,故我国外交一

般原则之一,为互不干涉内政。 考虑到日本在以往的议和条件中

坚持要国民政府先行反共然后议和, 以及和平恢复后仍要在中国

部分地区�防共驻军 的要求, ∃纲领%强调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, 即

实际上排除了接受这一要求的可能。

在对三民主义分作讨论之后, 文件指出, 三民主义建国之完

成,非空言所能保障, 故国防之完成, 实为建国第一急要之图。因

此,我国之对外关系,凡涉及国防之事项,尤绝对不受干涉或限制,

�因此,根据不平等条约之外国在华驻兵,乃国家主权蒙受耻辱之

最大象征, 故必须交涉撤退,至于因侵略作战而来之敌军, 其必须

全部撤退, 更不待论 , �应不忘三民主义之平和之精神,务避免军

事冒险的参加, 故非有绝对正当必要之理由, 必避免与任何国家民

族缔结军事同盟之关系, 尤注意勿受帝国主义国家侵略政策所利

用 。此处,明显指日本以防共防苏的名义要求与中国订立军事同

盟,或加入德意日的反共产国际协定。

∃纲领%的第二部分讨论了对敌策略问题。大陆学界以往对蒋

介石以恢复七七事变前状态为和谈底线的做法颇有争议。有人认

为, �七七 时�满洲国 已经存在,如果只要求恢复到�七七 时的状

态而不提取消�满洲国 ,这便是置东北于不顾,有出卖东北之嫌。

也有人认为,在军事战场上战事不利的情况下,提出恢复战争开始

前的状态的要求已是不易,再提出取消�满洲国 问题, 则根本不可

!10!

∃抗日战争研究% 2004 年第 2 期



能为日方所接受。这一争议至今未有定论。实际上, 这一问题在

60年前的主事者那里便已有所考虑。

∃纲领%认为, �战争为关系国家存亡之大事,故必须成功,不容

失败。因此,我国之抗战,不论时间如何长久,环境如何困难,必须

贯彻成功,不容中途自馁 。但成功的标准是什么呢? 起草者提出

了一个所谓最大限之成功与最小限之成功的说法,要求根据现实

情况, 衡量彼我,以为运用。所谓最大限之成功, �为完全战胜, 收

回被掠夺被占领之一切, 不惟廓清国内,并收复东北失土 , 而最小

限之成功, �则为收复七七事变以来被占领之土地,完全规复东北

失土以外全国行政之完整。而东北问题另案解决之 。起草者认

为,以上两义, �前者为战胜之表现,后者则为胜败不分, 以媾和为

有利益时之绝对的要求 。

笔者以为, 无论我们对以恢复七七事变前状态为和谈底线持

何种看法,但∃纲领%起草人的这一说法应是能够接受的:收回东北

只有在中国取胜的情况下才能实现, 当中日两国处于僵持局面时

(更不用说经历了多次重大失利之后) , 回复到七七事变前的状态

已是最大诉求。因为,这意味着日本 3年来的侵略成果要全数吐

出,日本能否接受这一条件已是大有疑问。至于要进一步收回在

战前便已沦入日本手中的东北,则是完全没有现实可能的, 那无异

是要日本承认战败,一个战场上的优势者怎会接受战败者才会接

受的条件?

作为策略, 起草者提出,即使中方有意在上述条件的基础上议

和,也不应主动发起谈判,因为�我国为被侵略国,故和议之发起,

必须出自敌方 。而且, 对于日方正式策动和议之举动, 也应作深

切考查,看其条件是否违背前述的建国原则, 是否能达到我最小限

度之成功, �必须在确认为我作战目的已得最小限之贯彻之时, 始

允其开始平和之交涉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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∃纲领%的第三部分为中方的议和条件。这些条件分为三种:

一为�我方绝对坚持者 ,并把它作为中日开议的前提条件,二为

�我方一般之主张 , 即中方在谈判中争取实现的要求, 三为�对日

本之希望条件 ,即应努力争取但最终也可放弃之目标。在绝对坚
持的条件部分, 文件提出:一、凡因作战而来之日本军队,完全限期

撤退, 不容有任何借口, 而有留驻�占领地 之部队。二、不容任何

干涉内政之举动,所有日本设置之伪组织, 均须取消,且否认任何

占领地行政上或经济上之特殊化。我国之行政完整,必须完全恢

复,无有例外。这两个条件是不容谈判和妥协的。文件明确提出,

这是开议的前提条件, 如敌方主张不同, �应绝对拒绝和议之开

始 。
恢复七七前的状态, 是否意味着承认对东北问题不予考虑, 甚

至是承认东北为日本永久占领呢? 并非如此。∃纲领%对东北问题

提出了两套方案,一是在现在的议和中不触及此问题, 留待战后另

作交涉;二是目前就东北问题先取得一种谅解,再约期进行交涉。

如决定采行第二种办法,又有两种方案可供考虑:一、要求日本承

认我国在东北之主权,而中国承认东北之自治,我中央派驻满指导

长官一人,常驻长春,代表中央,但不干预其通常施政。二、要求日

本先改革东北的施政制度,使溥仪政府确有施政用人之自由,废除

日籍官吏制度, 还政东北人民, 此项改革完成之后,我中央得与溥

仪之政府直接协商, 以求东北悬案之解决。在这一协商开始之前,

中日可商订临时办法,以便利关内外人民之交通与经商。中方在

谈判中应特别要求日本善待东北同胞, 废弃其九一八以来仇视贱

视东北人民的政策。不难看出,∃纲领%所提出的这两种办法,其实

也都是以承认东北自治, 调整日�满 之间的关系为基础的, 反映了

前述基本原则的思想。

对于关内的各伪组织,∃纲领%提出了取消与善后的三条办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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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所有以各地伪组织名义所发表之伪法令契约,均否认其效力。

二、两国政府于停战后三个月内, 互派委员组织会议,清理各伪组

织存置期间之各项纠葛。三、自停战日起,日本应负责解散各伪组

织,各该地方之交代接收办法另定之。其中, 第二条显是起草者为

解决伪组织当政期间的各种问题方便起见而提出的,但这无疑会

给日伪对善后问题的干涉提供机会。对于此条, 蒋介石批曰: � 伪

组织法令契约一律无效, 不能有此会议 , �不可有此一条 。
在对日方的希望条件中, ∃纲领%提出: 为使中日国交一新之

计, �希望日本自动声明废弃旧时代不平等条约之特权,尤要者为

辛丑条约北平山海关间之驻兵权及领事裁判权与租界, 限期实

行。 蒋介石在�废弃旧时代不平等条约之特权 前加上�定期 二
字,在列举要废弃的的重要特权中加上了�内河航行权 。

尽管中方希望在和议中回避有关� 满洲国 问题的讨论, 但估

计到日方会在和议中提出这一问题, 并要求中方承认� 满洲国 ,
∃纲领%明确提出,我国应声明不能承认,并应向日方提出两大理

由:一、此次和议之精神, 应为真实解决两国之纠纷,一扫两国人民

之恶感,以期建设两国间真正之和平。若承认满洲国, 是仅为中国

之屈服,断非问题之解决,祸根存在,留诸将来。二、假令满洲国为

真实之独立国, 其独立确出于人民之公意, 则我国可另作考虑, 而

无奈满洲现状只为日本之军事占领, 溥仪且无自由, 况其一般官

民。故在现状下,若中国允日本之要求, 不惟丧失领土, 而且违背

道义。这两点即向日本表明, 承认�满洲国 , 既为不能,又为不当,

中国政府无法接受。

三

文件的起草者都同意, 对东北问题, 宜采取�拖 字诀来应付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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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为在目前情况下, 中国既不能收回东北,又不能放弃东北, �故利

在拖延不决 。但如何去�拖 ? 起草者中有不同的看法。∃对敌策

略的几个疑点%(以下简称∃疑点%)对∃纲领%中的对敌策略部分的

内容提出了一些商讨意见。∀ 该文件认为, 拖延战术不等于规避

不谈, 因为如果日本要求谈,则中方就不可能不谈,且面对如此重

要的问题,如�政府只以延搁规避为策, 则对于全体国民,亦非所以

彰明威信之道 。

∃疑点%的作者不同意∃纲领%中关于东北问题的第一方案, 即

中方收回主权, 但不干预东北施政的方案。作者认为, 这样的主权

只是一种宗主权,在目前的情况下,中国欲坚持收回宗主权, 并非

没有可能,但获得这一空名有弊无利。因为要获得这一宗主权, 必

须与日本在其他方面有重大交换, 如同意订立攻守同盟、经济同盟

之类。这样, �我收回者仅空名, 而所失者为实际 。∃疑点%认为,

中方应注重�实质的收回 ,这种收回虽然在现在不可能,但在将来

却有可能, 即�在我国防完成而敌人有求于我之时,或敌人在国际

战败之时 。因此, �我决不可自弃东北, 以失将来实质收回之根

据 。
出于指望将来有朝一日可以收回东北的考虑,∃疑点%提出, 中

方应采取的政策,为不要收回空名, �但求现在或近时之解决,对将

来之实质的收回,不成障碍 。因此, 中国方面对于东北问题的态

度,应为积极的,不躲闪的, 应主动积极地向敌人交涉。在策略上

应达到下列诸目的: 一、不形成中国之放弃。二、使东北人民实际

得到利益。三、与国家战后之建设,毫不妨碍。

根据这一方针, ∃疑点%提出了应付和处理东北问题的三个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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骤。第一步,在日本要求中方承认伪满之时,先予以合理的反驳,

详举东北现状, 以证明东北四省为被日本军事占领, 而非独立建

国,同时声明,中国愿于两国和平恢复之后一年内,与日本就东北

问题专案交涉。第二步, 中国政府在中日复和之后,指定一委员会

赴东北调查,征询那里官民之意见。这一调查以半年为限。中国

应取得日本承诺,对于中方所派遣的调查团, 不干涉其行动。第三

步,俟调查团归来后,由外交部与日方定期举行正式会议。∃疑点%
并提出,中方在该会议上所提之案,事前不发表, 以达到暂时延宕

之策略。这样, 便可�使战后最重要之一年,不受东北问题之烦累,

且得一年之时间,看日本国际地位之变化 。由此可见, ∃疑点%主

张的是,以具体的积极行动,来达到总体上的拖延目的。

∃疑点%的作者还提出, 在从和平恢复到举行中日东北会议的

这一段时期内, 中国政府可先代东北人民要求东北施政之改良, 然

后再与日本订立关内外交通经商的过渡办法。

该卷档案内有一无标题文件, 以另笔标注为� 8/ 31 张携港之

文件 。∀ 但从该文件的内容来看, 它产生的时间应比较早, 因为

其中一些内容在后来的讨论中已被修正, 所以, 它应是讨论稿之

一。笔者的推测是, � 8/ 31张携港之文件 几个字似为当时的档案
整理者所加,并不确指它就是 8月 31日张季鸾去港时所携带的文

件定稿,只是一笼统的归纳而已。

这一�张携港之件 , 分为基本原则、恢复和平之绝对必要条件
和希望条件三个部分。# 关于恢复和平的绝对必要条件, 共有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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条。原草案第一条是: �凡因作战而来之日本军队应限期完全撤

回,其在北方长城内外之部队, 应全部撤出河北及察哈尔省境以

外。 蒋介石将�凡因作战而来之 数字划去,改为�日本军队应限期

完全撤回++ 这样,便避免了日后可能发生的界定因何而来华的

争议, 无论其是否以作战的名义来华, 所有关内日军皆在撤退之

列。甚至战前依据其他不平等条约而在关内特定地点驻扎的日本

军队,也在撤退之列。

原案第二条为: �凡卢沟桥事变以来日军所占领之中国南北地

方++应完全交还中国。 蒋将�卢沟桥事变以来 划去, 改为: � 凡

日军所占领之中国南北地方++应完全交还中国。 这一修改的含

义也极为明显, 原案明确限于恢复七七事变前的状态, 而修改后的

条文在解释时具有很大的扩展性,它隐含着在七七事变前便已被

日军占领的地方也在交还之列的要求。

第四条为: 凡占领地内日方所占领之中国公私产业,须一律交

还。凡日方所办具有垄断性质之公司, 中国不能承认。蒋介石将

垄断改为�统制 ,使含义更为精确。

∃中日两国恢复和平基本办法%讨论了有关停战撤军及善后治
安等问题。∀ 在�撤军 部分,原案第一条为:日本作战部队应于中

日两方约定停战之日, 自各前线往后撤退至 100公里以外。蒋介

石改为:日本作战部队应于两方停战之日,由前线往后撤退至 100

公里以外。

第二条为: 日本陆军应自停战之日起,在 6个月内,完全撤退,

回复民国二十六年七月七日以前状态。蒋介石改为:日本陆军应

自停战之日起, 在 3个月内,完全撤退至长城线以外。一是撤军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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间大为缩短,二是撤军地域更为扩大。这样, 部分在在七七事变前

已越过长城线的日军便也在撤退之列。这里, 蒋介石又稍许越过

了恢复七七事变前状态的底线。

第三条:日本海军应自停战日起,在一个月内,完全撤退,回复

民国二十六年七月七日以前状态。

第四条:日本空军应自停战日起,在一个月内,完全撤退。

除此之外, 蒋介石还加上: 日本侨民除在租界与通商口岸外,

在其他各地者应同时撤退。

∃中日两国恢复和平基本办法%的第二部分为东北问题, 蒋介

石对这一部分的修改,重在强调热河不属于东北范围。该部分原

来的标题为�东北四省 , 蒋改为�东北问题 。原文第五条为: � 关
于辽宁吉林黑龙江热河四省问题,日后由中日两方另行商议解决

之。 蒋改为: �关于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问题, 日后由中日两方另

行商议解决之。热河应不属于东三省范围。 
原案第六条提出,在东北问题未商议解决以前,在察哈尔河北

两省沿热河辽宁边境 50公里以内,不驻中国军队,其治安由保安

队及警察维持之。在热河辽宁两省沿察哈尔河北边境 50公里以

内,不驻辽吉黑热军队及日本军队,其治安由辽吉黑热保安队及警

察维持之。蒋将�在察哈尔河北两省沿热河辽宁边境五十公里以

内,不驻中国军队,其治安由保安队及警察维持之 全句划去,并将

其后改为, �在热河全省及辽宁省沿河北边境五十公里以内, 不驻

辽吉黑军队及日本军队,其治安由辽吉黑保安队及警察维持之。 

这样,日本在辽宁边境及热河全境的驻军都受到了限制,而对中国

军队则没有任何约束。

第七条要求:日本政府保证永不将东北各省划入日本领土, 或

采取其他行动, 使各该省在名义上或事实上成为日本之保护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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∃中日恢复和平协定要点%应是产生较晚的文件。∀ 从内容上

看,前述诸文件的若干修正点已在该件中得到体现,且该件出现了

前述各件中尚未出现的新的内容。在第一部分�总纲 中, 文件提

出:

(一)两国相互尊重对方之独立主权及领土与行政完整, 永久

不相侵害,并共同确认此为维持东亚和平,保障两国人民福利之基

本要素。

(二)两国相互保证尊重对方之国体政体,不用任何借口,干涉

对方之内政与政治的及社会的组织。因此, 两国并相约于恢复和

平之后由两国政府先努力恢复两国人民情感上之友善与谅解, 取

缔一切互相排侮之行动。蒋介石将第二句改为: �两国并相约于恢
复和平之后由两国政府先努力恢复两国人民之情感,取缔一切有

害于社会民生不正当之行为与互相排侮之行动。 日本常将中国民

众的抵制日货举动及与日本在华人员的冲突称为�排日侮日 , 蒋

在此处加上取缔一切有害于社会民生之不正当行为之语, 显是针

对日方,要对日本在华人员的行为加以规范, 以消除冲突的根源。

(四)今后维持及增进国交之一切事宜, 皆以绝对平等为其基

础。因此日本保证愿自动废止过去所订条约中一切不平等之特

权,如领事裁判权、租界及北平山海关间驻兵权等而定期实行之。

蒋介石在要废止的领事裁判权后加上了内河航行权。

(七)自沈阳事变后两国所订之军事性质之临时协定, 如民国

二十一年五月之上海停战协定、二十二年五月之塘沽停战协定, 及

二十四年六月日本驻军梅津司令官所提出之要求条件,现因两国

和平恢复均应废止。蒋介石在此处修改为�均应同时废止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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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第二部分�终止战斗及撤兵 中, 该案提出: 两国约定以本约

签字公布之日, 为两国军队战斗终止之日。该案要求所有日本作

战部队完全撤回。自战斗终止日起,陆军部队尽三个月以内撤完,

海军空军尽一个月撤完。蒋介石在此句后加上: 凡在占领地区内

地各处之日侨应与日军同时撤退。

在第三部分�占领地之交还及善后 中,该案提出: 各占领地内

之伪政治组织, 由日方取消之。蒋介石加上了时间限制,改为: �各
占领地内之伪政治组织, 自本约公布之日,由日方取消之。 

第五部分为�东北悬案 。该案提出三点:一、于恢复和平后一

年以内特开会议,另案解决之。二、热河不在满洲之范围, 将来东

北三省悬案解决时, 关于热河省另案办理。三、日方保证永不将东

北各省划入日本领土,并不使各该省成为日本之保护属地。

通过对这一组并未正式出台的议和文件的解读, 我们可以大

致了解到蒋介石对于中日议和的基本立场。对于关内地区, 他坚

持日本应干净彻底地撤军,恢复到七七事变前的状态, 有时则更进

一步,如要求日军全部退到长城以北,废除战前根据不平等条约所

获得的在关内若干地点的驻军权, 取消领事裁判权、内河航行权等

其他的不平等特权。对于东北地区,他表现出了较大的妥协性, 未

能将同是日本侵略造成的东北问题与关内地区同等看待, 而准备

以特殊方法予以处理,无论是让中国享有名义上的宗主权的主张,

还是通过强化溥仪政权而阻止日本操控的主张, 都是有损中国主

权的。但是,从文件各处所表露出来的整体构想来看, 蒋对东北问

题的处理, 似仍不可以�出卖 东北而名之。蒋介石的一个显而易

见的指导思想是,尽量拖延时日,等待国际局势发生有利于中国的

变化。
(作者王建朗, 1956 年生,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)

(责任编辑: 刘 � 兵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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